北京市水务局关于落实 《关于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若干规定》的意见
为全面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本市营商环境，认真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京政办发〔2019〕10号），现就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供排水接入相关事宜提出以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全市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即未直接使用各级公共财政投资进行建设，地上建筑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米，地下不超过一层且地下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平方米，功能单一的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公共服务设施、普通仓库和厂房。具体以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见附件）为准。其中，供水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4厘米；排水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50厘米，日排水量不大于50吨。
　　（一）精简涉水审批服务事项
　　按照《关于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若干规定》，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各类审批事项在“一站通”服务系统内由区级部门统筹组织办理，相关涉水审批服务事项全部取消，供排水接入实现“零上门、零审批、零环节、零时间、零收费”。
　　（二）优化供排水接入流程
　　1.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其他各类审批事项实行“一表式”申请受理，即建设单位在提交申请表时同时填报供排水接入报装需求，区级政务服务机构在受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时，一并受理供排水报装申请，并将相关信息同步推送供排水公共服务单位。
　　2.供排水公共服务单位负责供排水接入建设，不需办理备案、规划、施工、占路、掘路、伐移树木等行政许可，施工前应将施工方案推送交通、公安交通管理、园林绿化和城市管理部门。达到接入条件后，供排水公共服务单位应将相关信息推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并负责按标准恢复道路。
　　3.供排水公共服务单位现场勘查、施工方案制定、现场施工等环节实行“无干扰服务”，竖向设计相关信息快递送达建设单位，不打扰项目建设单位。
　　4.供排水公共服务单位在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的同时，现场完成供排水设施连通服务。
　　（三）供排水接入费用
　　符合条件的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项目，公共供排水接入管线工程投资原则上由供排水公共服务单位负责落实，各区人民政府要指导供排水公共服务单位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供排水接入过程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二、政策衔接
　　本意见自2019年4月30日开始实施。《关于北京市进一步优化供排水接入营商环境的意见》（京水务批〔2019〕3号）同时废止。
　　各区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认真研究落实配套政策和资金，加强政策宣讲和指导调度，努力推进各项工作运作顺畅。
附件：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转自北京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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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建筑物性质
	用途
	位置
	建筑面积

	办公
	未设置化学或生物实验室[image: image1.png]


 
	位于规划城市建设用地内，市政管网配套健全，管线接入不需要破坏城市主干道或快速路；且未毗邻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和天安门广场；且未位于文物保护范围、建控地带、地下文物埋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确定的环境敏感区；且未位于机要单位和名木古树30米范围内。
	地上建筑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米，地下不超过一层且地下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平方米

	商业
	不销售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且不产生油烟、异味
	
	

	公共服务设施
	不含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院，未设置化学、生物实验室
	
	

	仓库
	不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险品
	位于规划城市建设用地内，市政管网配套健全，管线接入不需要破坏城市主干道或快速路；且未位于首都功能核心区；且未毗邻长安街延长线、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且未位于文物保护范围、建控地带、地下文物埋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确定的环境敏感区；且未位于机要单位和名木古树30米范围内。
	

	厂房
	不生产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险品
	
	


